
国家电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电力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易试点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电监会各派出机构，各省、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经贸委（经委），国

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集团公司，有关电力企

业： 

  为落实国务院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开放电力市场，增加用户

用电选择权，完善电价形成机制，实现电力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决定进一步规范和

推进电力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易试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场准入条件 

  （一）参加试点的大用户、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应当是具有法人资格、财务独立

核算、信用良好、能够独立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内部核算的大用户、发电企业经

法人单位授权，可参与试点。 

  （二）参与试点的大用户，近期暂定为用电电压等级 110 千伏（66 千伏）及以上、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型工业用户。大型工业用户电量比重较大的地区，应分年逐步推

进试点。 

  （三）参与试点的发电企业，近期暂定为 2004 年及以后新投产、符合国家基本建

设审批程序并取得发电业务许可证的火力发电企业（含核电）和水力发电企业。其中，

火力发电企业为单机容量 30 万千瓦及以上的企业，水力发电企业为单机容量 10 万千

瓦及以上的企业。由国家统一分配电量的跨省（区）供电项目暂不参加试点。 

  （四）根据试点工作进展情况，逐步放宽市场主体准入条件。 

  二、试点主要内容 



  （一）公平开放电网，在电网输电能力、运行方式和安全约束允许的情况下，电网

企业应公平、公正地向直接交易双方提供输配电服务，并根据国家批复的输配电价收取

输配电费用。 

  （二）符合准入条件的大用户和发电企业可在自愿、互利的基础上，建立规范透明

的市场交易机制，自主协商交易电量、确定交易价格，签订 1 年及以上的直接交易合同。 

  （三）参与直接交易试点的大用户支付的购电价格，由直接交易价格、电网输配电

价和政府性基金及附加三部分组成。其中： 

  1、直接交易价格。由大用户与发电企业通过协商自主确定，不受第三方干预。 

  2、电网输配电价。近期，在独立的输配电价体系尚未建立的情况下，原则上按电

网企业平均输配电价（不含趸售县）扣减电压等级差价后的标准执行，其中 110 千伏

（66 千伏）输配电价按照 10%的比例扣减，220 千伏（330 千伏）按照 20%的比例

扣减。输配电价实行两部制。输配电价标准与损耗率由省级价格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国

家发展改革委审批。 

  3、政府性基金和附加。大用户应和其他电力用户一样承担相应社会责任，按照国

家规定标准缴纳政府性基金及附加。政府性基金和附加由电网企业代为收取。 

  （四）电网企业根据可靠性和服务质量标准的要求，负责组织提供辅助服务。发电

企业和大用户根据合同约定提供辅助服务。近期，发电企业和大用户暂不另行缴纳辅助

服务费用。条件成熟时，辅助服务可单独核算，并向相应的市场主体收取，具体办法由

国家电监会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另行制定。 

  （五）大用户、发电企业可以委托电网企业对直接交易余缺电量进行调剂。在实时

市场建立前，当大用户、发电企业实际用电量、发电量与直接交易的合同电量发生偏差

时，余缺电量可向电网企业买卖。购电价格按目录电价的 110%执行；售电价格按政府

核定上网电价的 90%执行。电网企业由此增加的收益在核算电价时统筹平衡。 



  （六）发电企业、大用户应当将交易容量、电量及负荷曲线事先报电网企业，由电

网企业安全校核后纳入系统平衡。交易过程由于网络输电容量的限制，导致直接交易未

能实现、电网存在堵塞时，电网企业可根据大用户提交直接交易合同的先后顺序安排输

电通道。 

  （七）参加试点的大用户、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应参考国家电监会制定的范本，签

订直接交易购售电合同和委托输电服务合同，并严格按合同约定执行。直接交易购售电

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负荷、电量、交易时间、供电方式、生产计划安排、计量、结算、

电价、调度管理、违约责任、赔偿以及争议的解决方式等。 

  （八）大用户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一般通过现有公用电网线路实现。确需新建、

扩建或改建线路的，应符合电网发展规划，由电网企业按投资管理权限申请核准、建设

和运营。大用户已有自备电力线路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经电力监管机构组织安全性

评价后，委托电网企业调度、运行，可用于输送直接交易的电力。 

  （九）大用户直接交易的电力电量，限于生产自用，不得转售或者变相转售给其他

用户。 

  （十）发电企业直接向大用户供电的发电容量，在安排计划上网电量时予以剔除。 

  （十一）近期试点原则上以省为单位开展。 

  三、计量与结算 

  （一）参与直接交易试点的发电机组上网关口的计量点、电力用户购电关口的计量

点，原则上设在与电网企业的产权分界点，并按照关口计量点记录的电量数据进行结算。 

  （二）交易结算方式，在各方自愿协商基础上，可由大用户分别与发电企业和电网

企业进行结算，也可由电网企业分别与大用户和发电企业进行结算。具体结算方式由大

用户、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在合同中约定。 



  四、有关要求 

  （一）各地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确保供需平衡和电网安全的基础上，按照市场

化和自愿的原则指导省内有关企业开展电力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购电交易试点工作，不

得强制规定直接交易电量和电价。 

  （二）电网企业要公平开放电网，为大用户直接交易提供输配电服务，履行相关合

同；按规定提供辅助服务，保证用电安全；电力调度机构应当按照“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和有关合同进行调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发电企业、大用户提供直接交易所

需的电力调度信息；由于电网原因影响直接交易造成损失的，电网公司应予以补偿。 

  （三）大用户与发电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则参与交易，相关合同应报电力监管机构和

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并履行相关合同，按照有关规定提供直接交易所需要的信息。进入

市场的大用户和发电企业要保持相对稳定，按规定进入和退出市场。 

  五、组织实施 

  （一）电力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易试点工作由国家电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

家能源局负责组织实施，确保试点工作规范进行。 

  （二）参加试点的企业根据本通知精神提出试点申请，经省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

牵头审核、汇总后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报国家电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

国家电监会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审定后实施。 

  （三）未经国家批准，任何单位不得擅自进行试点，违反规定的，由国家电监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进行查处。 

  （四）各地应将直接交易试点的电量纳入当地年度供需平衡。各地电力监管机构、

价格主管部门要根据本通知规定，对直接交易的实施、价格执行等情况进行监督检查。

对违规行为要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五）已有规定与本通知不一致的，按本通知执行。 

 


